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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图书质量管理规定》（新闻出版总署令

第26号）第十三条  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实
施图书质量检查，须将审读记录和检查结
果书面通知出版单位。出版单位如有异
议，可以在接到通知后15日内提出申辩意
见，请求复检。对复检结论仍有异议的，
可以向上一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请求裁定
。

1.受理责任：公示申请条件、法

定期限、需要提供的申请书及其
他资料。进行材料审查，对符合
条件的依法受理、立案。对不符
条件的，不予受理并通知申请
人，告知理由。
2.审理责任：对申请的图书质量
检查进行复审。
3.裁决责任：根据事实和法律、
法规作出裁决，制作并向双方当
事人送达裁决书。
4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定应履
行的责任。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

责，有下列情形的，行政机关及
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：
1.对符合条件的裁决申请不予受
理、裁决的;
2.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裁决申请
受理、裁决的;
3.因裁决不当给行政相对人造成
损失的;
4.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进行行政
裁决的;
5.在裁决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
职权的;
6.在行政裁决过程中发生腐败行
为的;
7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
定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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